重庆高新区生态环境局审查建设项目环评信息公告表

（2026年第4号）
重庆高新区生态环境局已审查以下建设项目环评文件，现公告有关环评信息，接受社会监督。公示期为2026年2月12日至2026年2月25日（5个工作日）。环评文件查询方式http://gxq.cq.gov.cn/。反馈意见受理方式为电子邮箱：gxqsthj@163.com，传真：68601388。通讯地址：重庆高新区高新大道6号，邮编：400039。申请人和利害关系人可自公示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我局提出听证申请。

	序号
	项目名称
	建设单位
	建设地点
	环评机构
	项目概况
	主要环境影响和环境保护对策与措施
	相关部门意见
	建设单位开展的公众参与情况

	1
	西部（重庆）科学城重大科学基础设施虎溪建设项目（一标段）—重庆大学虎溪科学中心实验大楼工业CT
	重庆大学
	重庆高新区虎溪街道
	重庆宏伟环保工程有限公司
	学校拟在科学中心实验大楼低碳资安版块 5#楼煤矿灾害动力学与控制国家重点实验室一层 102 室安装1套自屏蔽式工业CT（Ⅱ类射线装置，双管头，240kV微米焦点射线管最大电压为240kV，最大管电流 3mA；180kV纳米焦点射线管最大电压180kV，最大管电流0.88mA），主要对煤、岩石等样品开展 X 射线固定式无损无损检测分析。项目使用面积约54m 2；
	 本项目不产生放射性“三废”，少量臭氧和氮氧化物依托102室机械排风引至5#楼顶排放。CT设备自带如开机系统自检、温度保护等安全性程序，铅房主要采用铅+钢的屏蔽体结构，采取门机联锁、工作状态指示灯及声光报警灯、紧急停机按钮、钥匙开关、电源主开关、电离辐射警告标志中文警示说明等辐射安全与防护措施，拟配备有监测仪器设备，满足《工业X射线探伤室辐射屏蔽规范》（GBZ/T250-2014）及《工业探伤放射防护标准》（GBZ117-2022），环境风险可防可控，能实现辐射防护安全的目标及污染物的达标排放。
	重庆高新区改革发展局关于项目可研批复（渝高新改投〔2022〕316号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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